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目标及绩效

执行结果

县储粮油费息补贴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政策背景。
项目实施单位为岳池康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6月6 日取得 岳 池 县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颁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621782266910H，机构地址：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九龙镇九龙大 街183号；法定代表人：梁文；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05年11月28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经营范围： 粮食和油菜籽收购、销售、储存、储运；销售铁 矿、锰矿、冶金炉料、金属材料、机械设备及配件； 批发、零售日用 百货、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杂品（不 含烟花爆竹）；零售化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岳池康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制定了财务会计制度。被评价单 位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人员职权条例》、《会
计人员工作规则》等法律法规。
二、主管部门绩效自评工作开展及配合情况
岳池康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县储粮油费息补贴”项 目用于人员工资、社保等管理费用开支、县级储备粮所需的仓储保管 耗材、粮食品质检验、物资、轮换等的购买费用以及占用贷款资金所 支付的利息费用等，属于公司日常开支， 故未对“2021年县储粮油费 息补贴”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并形成自评报告。项目主管部门积极配合
评价组现场开展工作。
三、评价项目资金总量， 抽评资金量
本项目现场评价抽样选点主要涉及岳池康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
公司的各部门工作人员。
四、评价工作开展及项目情况
按照《岳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 的通知》（岳财发〔2022〕81号） 文件的相关要求， 被评价单位未进
行项目绩效自评。
评价组人员于2022年12月28日进入项目实施单位了解项目基本 情况并收集项目文件资料、设计调查问卷，2023年1月6号前结束现场
检查工作。主要评价过程如下：
1.结合项目实施单位绩效自评报告及简介，了解专项资金的基本
情况，听取项目实施情况介绍；
2.现场调查取证，查看项目实施情况，核查项目资金收支账目， 检查补贴申请及审批、公示公告等相关资料， 为整个评价指标体系评
分收集基础数据；
3.开展群众满意度问卷调查；
4.对资金使用效益评分， 分析、检验项目资金的使用是否实现绩
效目标；
5.经过定量和定性分析形成评价结论，经过复核和交换意见后，
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五、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项目绩效评价总体得分为96.70分，其中：项目决策方面总分8分， 评价得分7.50分； 项目实施方面总分9分，评价得分9.00分； 完成结 果方面总分23分， 评价得分22.60分；项目效果方面总分20分，评价 得分17.60分； 特性指标方面总分30分，评价得分30.00分；个性指标
方面总分10分， 评价得分10.00分。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分值权重
	分层分类指标
	指标解释
	扣分原因
	得分
	扣分

	
	分 层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2%
	通 用 指 标
	项目
决策
	程序 严密
	项目设立是否经过 严格评估论证， 是 否属于部门职责相 符，是否属于公共 财政支持范围， 是 否符合地方事权支 出责任划分原则， 是否与相关部门同 类项目或部门内部 相关项目重复
	
	2.00
	

	3%
	
	
	规划
合理
★
	项目规划是否符合 省委、省政府重大 决策部署，是否与 项目年度目标一致
	
	3.00
	

	3%
	
	
	制度 完备
	项目指导意见、管 理办法、申报指
南、实施细则等管 理制度是否完善， 是否存在脱离实
际、缺陷、漏洞导 致执行偏离预期
	无专门的项目管理 办法、申报指南、 实施细则等管理制 度。
	2.50
	0.5

	4%
	
	项目
实施
	分配
合理
★
	项目资金分配结果 是否与规划计划一 致；是否按规定及 时分配专项预算资 金
	
	4.00
	

	3%
	
	
	使用 合规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 符合相关的财务管 理制度规定
	
	3.00
	

	2%
	
	
	执行 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 相关管理制度规定
	
	2.00
	

	3%
	
	完成
结果
	预算 完成 ★
	项目资金拨付到具 体支持对象企业、 项目（人）的情况
	
	3.00
	


	10%
	
	
	资金 结余 ★
	项目资金结余的情 况
	
	10.00
	

	4%
	
	
	目标 完成 ★
	项目实施后是否完 成预期目标
	
	4.00
	

	4%
	
	
	完成 及时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 与计划完成时间的 比较，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实效 目标的实现程度
	
	4.00
	

	2%
	
	
	违规 记录
	项目管理是否合规
	被评价单位 2021  年度存在申报费息 补贴时未扣除超轮 空期费息补贴， 多 申报费息补贴
56.04 万元已在
2022 年 2 月收到
2021 年第四季度费 息补贴款时扣减。
	1.60
	0.4

	6%
	共 性 指 标
	项目
效果
	区域 均衡 性
	项目资金分配体现 的均衡公平情况
	无项目资金分配方 法，项目资金分配 较均衡、合理。
	3.60
	2.4

	8%
	
	
	对象 公平 性★
	项目资金分配结果 是否公平合理， 是 否充分考虑地域条 件、经济条件等
	
	8.00
	

	6%
	
	
	社会 满意 度
	相关群体满意度调 查情况
	
	6.00
	

	10%
	特 性 指 标
	基础
管理
	审核 把关
	项目申报是否真实 准确
	
	10.00
	

	10%
	
	社会
效益
	资金 使用 率
	项目资金支付使用 情况
	
	10.00
	


	10%
	
	完成
质量
	轮换 入库 新粮 油质 量
	定期轮换入库新粮 油的质量
	
	10.00
	

	10%
	个 性 指 标
	可持
续发
展效
益
	可持 续发 展性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 效发挥的可持续影 响情况
	
	10.00
	

	10
分
	扣分项
	被评价单位配合评 价工作情况
	
	
	

	合计
	
	96.70
	3.30


总体上看，被评价单位2021年度“2021年县储粮油费息补贴”项 目财政支出目标明确、具体， 决策程序科学、有效，项目管理较为完 善。但也反映出无项目资金分配专项管理办法等问题。通过17个二级
指标的考评汇总分析，综合分值96.70分。
（二） 绩效分析
1. 项目决策方面
通过对项目决策的3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7.50分（总分8 分） ，表明项目绩效目标清晰、具体，决策程序科学、有效， 项目设
立依据充分、 合理。
1程序严密： 岳池康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系全县原10个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改制后重新组建的国有独资企业（2017年被县政府确定 为公益性企业），于2005年7月开始筹建，2005年11月经岳池县人民政 府、岳池县工商局正式批准设立， 位于岳池县九龙镇岳光路54号（办 公地址），隶属于岳池县发展和改革局，注册资本1000万元。现有在 岗职工43人（全部在原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中择优返聘）。
并投资控股两个粮油精深加工企业： "广安银禾米业有限责任公
司"、"岳池顺福来油脂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负责全县的粮油购销经 营业务，承担看县级储备粮油储备任务和全县托市粮收购的具体实施 以及军供大米、军供菜油、放心粮油供应网点建设、实施等政策性业
务。程序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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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合理：2021年1月15日印发《岳池县发展和改革局 岳池县 财政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岳池县支行 关于下达新增县级粮油储备 规模计划的通知》（岳发改[2021]23号）。2021年2月5日印发《岳池县 发展和改革局 岳池县财政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岳池县支行 关于下 达新增15000吨县级储备粮食计划的通知》（岳发改[2021]43号）。2020 年4月3日印发《岳池县发展和改革局 岳池县财政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岳池县支行 关于开展700吨县级储备菜油轮换工作的请示》（岳发 改[2020]198号），被评价单位及时"推陈储新"， 公开竞买， 确保储备菜 油质量数量安全。 2020年8月27日印发的《岳池县发展和改革关于增 加县级储备粮食规模的请示》的批示（县政府办请示处理笺2824号）， 会议后按照《岳池县人民政府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细则（试行）》
规定，提交县政府常务会审议。规划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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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完备： 岳池康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制定了财务会计制
度。
扣分原因：
1制度完备：岳池康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制定了财务会计制
度。 但无专门的项目管理办法、申报指南、实施细则等管理制度。
2. 项目实施
通过对项目实施的3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9.00分（总分9
分），表明项目资金分配结果与规划计划一致， 项目支付依据及开支
标准符合规定， 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范，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严格按照项目计划组织实施。
1分配合理： 岳池康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按季度向县财政局
申请县储粮油费息资金，财政局根据费用、利息明细表拨付相应资金。
项目资金属于岳池康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日常经费，无预算
及规划资金。岳池康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及时分配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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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合规：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项目资金主要 用于县储粮食费用补贴、县储粮食利息补贴、县储菜油利息补贴及定
期轮换费用等。符合项目规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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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有效：项目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岳池康达粮油购销有
限责任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 项目绩效方面
通过对完成结果的5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22.60分（总分23 分），表明项目完成了绩效目标，功能得到了实现，项目取得了较好
的项目效益。
○1预算完成：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143.61万元，承诺到位金额 1123.83万元，预算完成指标=1143.61/1123.83=101.76%。预算到位
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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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结余：项目资金无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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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完成： 2021年实际完成任务量约30000万吨。目标设定任务 量15000吨县级储备粮食， 其中稻谷11000吨， 小麦4000吨（稻谷和小 麦入库价格均暂定3300元/吨），目标设定菜油1100万吨。目标设定粮 食补贴： 粮食保管费按当年省级储备标准执行， 粮食贷款利息按农发
行岳池县支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 由县财政按季度全额拨付到位。超
额完成目标。
[image: image7.png]


完成及时：项目实际完成时间2021年11月，计划完成时间2021
年12月3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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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记录：2022年2月31#凭证，2021年12月16日根据广安市委 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委粮食购销领域第一专项巡查 组关于巡查岳池县的反馈意见的通知》（广委巡办[2021]157号），对 巡查发现的申报费息补贴时未扣除超轮空期费息补贴，多申报费息补
贴56.04万元，扣减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费息补贴56.04万元。
扣分原因：
○1违规记录：被评价单位2021年度存在申报费息补贴时未扣除超 轮空期费息补贴，多申报费息补贴56.04万元已在2022年2月收到2021
年第四季度费息补贴款时扣减。 故扣0.40分。
4. 项目效果方面
通过对项目效果的3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17.60分（总分20 分），表明区域均衡、分配结果科学合理， 资金分配和实施结果公平、
公正， 项目社会满意度评价好。
1区域均衡性：根据2021年2月5日印发《岳池县发展和改革局 岳 池县财政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岳池县支行 关于下达新增15000吨县 级储备粮食计划的通知》（岳发改[2021]43号），稻谷和小麦入库价格 均暂定3300元/吨。无项目资金分配方法，项目资金分配较均衡、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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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公平性： 2021年县储粮油费息补贴主要用于岳池康达粮食 购销有限责任公司人员工资、社保等管理费用开支以及县级储备粮所
需的仓储保管耗材、粮食品质检验、物资、轮换等的购买费用。有效
发挥县级储备粮在全县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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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满意度： 随机抽取30份满意度调查表， 平均分100分，该项
目群众满意度好。
扣分原因：
1区域均衡性：被评价项目无项目资金分配方法，项目资金分配
较均衡、合理。 故扣2.40分。
5. 基础管理、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方面
通过对特性指标及个性指标的3个二级指标评价， 考评分值40.00 分（总分40分），表明项目数据真实客观，资金使用率高，社会效益
好， 项目实施确保全县粮食供给安全。
1审核把关：基础数据客观真实， 岳池康达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
司每季度申报费息补贴金额，财政局、发改局核实后拨付相应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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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率： 2021年县储粮油费息补贴的拨付和使用，有效地 保障了岳池康达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人员工资、社保等管理费用开 支以及县级储备粮所需的仓储保管耗材、粮食品质检验、物资、轮换 等的购买费用， 对切实加强县级储备粮管理， 确保本县储备粮保量、 保质的储存和轮换，保证岳池县粮油供应安全、维护粮食市场稳定发 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资金实际使用1143.61万元， 实际拨付1143.61
万元（2021年第四季度1205.14万元于2022年2月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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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换入库新粮油质量：岳池康达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相 关要求定期轮换粮油（稻谷轮换期2-3年， 小麦轮换期3-4年， 轮空期 不超过4个月）。2020年4月3日印发《岳池县发展和改革局 岳池县财 政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岳池县支行 关于开展700吨县级储备菜油轮
换工作的请示》（岳发改[2020]198号），通过广安日报、县政务网同
时发布竞卖公告， 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农发行岳池县支行等单位根 据市场行情研究确认竞卖价格及保底价。粮油轮换质量符合国标三级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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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性：为增强全县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全县粮食 供给安全， 2021年县储粮油费息补贴， 保障县级储备粮油保管费和利
息补贴所需。
六、存在主要问题
1、制度完备方面：被评价单位虽制定了财务会计制度，但无专门
的项目管理办法、申报指南、实施细则等管理制度。
2、违规记录方面：被评价单位2021年度存在申报费息补贴时未扣 除超轮空期费息补贴，多申报费息补贴56.04万元已在2022年2月收到
2021年第四季度费息补贴款时扣减。
3、区域均衡性方面：无项目资金分配方法。
七、相关措施建议
1、建议被评价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项目管理办 法、申报指南、实施细则等管理制度、项目资金分配方法等制度，加
强制度建设。
2、建议被评价单位坚持对库存粮油"推陈储新"、安全储粮、适时轮
换、确保品质的原则，严格执行定期轮换制度，减少超轮空期的发生。
“2021年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救助供养补助经费”
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政策背景。
项目实施单位为岳池县民政局， 于2021年6月2日取得中共岳池县 委 机 构 编 制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颁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1511321008770499G，机构地址：四川省岳池县民政巷77号，负责人：
廖爱明， 机构性质：机关。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6〕14号）的文件要求和《关于发布2021年全省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限的通知》（川民发〔2021〕190 号） 精神， 岳池县民政、财政部门高度重视特困人员的优待工作。各 镇、（场）街道办事处， 根据上级要求严格按照新的保障标准开展相
关工作， 切实做到对保障线内的对象应保尽保、按标施保。
二、主管部门绩效自评工作开展及配合情况
2022年11月30日岳池县民政局开展绩效自评并形成了“2021年特 困人员基本生活救助供养补助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项目主
管部门积极配合评价组现场开展工作。
三、评价项目资金总量，抽评资金量
本项目现场评价抽样选点主要涉及发放资金较大的4个乡镇敬老
院：白庙镇、顾县镇、罗渡镇、坪滩镇敬老院。
四、评价工作开展及项目情况
按照《岳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 的通知》（岳财发〔2022〕81号） 文件的相关要求， 被评价单位进行
了项目绩效自评。
评价组人员于2022年12月26日进入项目实施单位了解项目基本 情况并收集项目文件资料、设计调查问卷，2023年1月6号前结束现场检查工作。主要评价过程如下：
1.结合项目实施单位绩效自评报告，了解专项资金的基本情况，
听取项目实施情况介绍；
2.现场调查取证，查看项目实施情况，核查项目资金收支账目， 检查补贴申请及审批、公示公告等相关资料， 为整个评价指标体系评
分收集基础数据；
3.开展群众满意度问卷调查；
4.对资金使用效益评分， 分析、检验项目资金的使用是否实现绩
效目标；
5.经过定量和定性分析形成评价结论，经过复核和交换意见后，
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五、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项目绩效评价总体得分为95.32分，其中：项目决策方面总分8分， 评价得分8.00分； 项目实施方面总分9分，评价得分9.00分； 完成结 果方面总分23分， 评价得分18.32分；项目效果方面总分20分，评价 得分20.00分； 特性指标方面总分30分，评价得分30.00分；个性指标
方面总分10分， 评价得分10.00分。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分 值 权 重
	分层分类指 标
	指标解释
	扣分原因
	得分
	扣分

	
	分 层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2%
	通 用 指 标
	项 目 决 策
	程 序 严 密
	项目设立是否经过 严格评估论证，是 否属于部门职责相 符，是否属于公共 财政支持范围，是 否符合地方事权支
	
	2.00
	


	
	
	
	
	出责任划分原则， 是否与相关部门同 类项目或部门内部 相关项目重复
	
	
	

	3%
	
	
	规 划 合 理 ★
	项目规划是否符合 省委、省政府重大 决策部署，是否与 项目年度目标一致
	
	3.00
	

	3%
	
	
	制度完备
	项目指导意见、管 理办法、申报指
南、实施细则等管 理制度是否完善， 是否存在脱离实
际、缺陷、漏洞导 致执行偏离预期
	
	3.00
	

	4%
	
	项 目 实 施
	分 配 合 理 ★
	项目资金分配结果 是否与规划计划一 致；是否按规定及 时分配专项预算资 金
	
	4.00
	

	3%
	
	
	使 用 合 规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 符合相关的财务管 理制度规定
	
	3.00
	

	2%
	
	
	执 行 有 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 相关管理制度规定
	
	2.00
	

	3%
	
	完 成 结 果
	预 算 完 成 ★
	项目资金拨付到具 体支持对象企业、 项目（人）的情况
	预算完成指标=6507.07 /7063.18=92.13%
	2.76
	0.24

	10%
	
	
	资 金 结 余 ★
	项目资金结余的情 况
	项目结余资金 634.66 万
元，结余率
=634.66/7141.73=8.89%。
资金结余指标=（1-  8.89%/0.2）*10=5.56
	5.56
	4.44

	4%
	
	
	目标
	项目实施后是否完 成预期目标
	
	4.00
	


	
	
	
	完 成 ★
	
	
	
	

	4%
	
	
	完成及时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 与计划完成时间的 比较，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实效 目标的实现程度
	
	4.00
	

	2%
	
	
	违 规 记 录
	项目管理是否合规
	
	2.00
	

	4%
	共 性 指 标
	项 目 效 果
	区 域 均 衡 性
	项目资金分配体现 的均衡公平情况
	
	4.00
	

	8%
	
	
	对 象 公 平 性 ★
	项目资金分配结果 是否公平合理，是 否充分考虑地域条 件、经济条件等
	
	8.00
	

	8%
	
	
	社 会 满 意 度
	相关群体满意度调 查情况
	
	8.00
	

	15%
	特 性 指 标
	基 础 管 理
	审 核 把 关
	项目申报是否真实 准确
	
	15.00
	

	15%
	
	社 会 效 益
	资金使用率
	项目资金支付使用 情况
	
	15.00
	

	10%
	个性指标
	经济效益
	经济情况
	反映相关产出对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的 影响和效果， 根据项 目实际细化具体指
	
	10.00
	


	
	
	
	
	标。重点考核投入产 出率、回报率、增长 率等指标
	
	
	

	10
分
	扣分项
	被评价单位配合评 价工作情况
	
	-
	

	合 计
	
	
	
	
	
	95.32
	4.68


总体上看，被评价单位2021年度“2021年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救助 供养补助经费”项目财政支出目标明确、具体， 决策程序科学、有效， 项目管理较为完善。但也反映出预算完成和部分项目资金结余等问
题。 通过17个二级指标的考评汇总分析，综合分值95.32分。
（二） 绩效分析
1. 项目决策方面
通过对项目决策的3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8.00分（总分8 分） ，表明项目绩效目标清晰、具体，决策程序科学、有效， 项目设
立依据充分、合理， 项目建立了相关管理制度机制。
1程序严密：岳池县民政局属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2019年机构 改革后，新的县民政局机关内设“一室四股”，即党政办公室、社会 救助股、基层政权与区划地名股、社会事务股、社会福利股。下设4 个事业单位， 即： 县社会救助福利中心（挂县救助管理站、县未成年 人保护中心、县社会福利院、县低收入认证中心、县儿童福利指导中 心、县反家暴庇护中心6张牌子）、县殡葬管理所、县康复医院、县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岳池县民政局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养老和残疾人补贴、孤弃儿童保障、婚姻登 记、殡葬服务、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未成年人保护、慈善捐赠、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城乡社区治理、行政区划及地名管理等“2021年特困
人员基本生活救助供养补助经费”项目属于民政局职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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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合理：根据2021年4月26日《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 定办法>的通知（[2021]43号），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 和未成年人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1、无劳动能力； 2、无生 活来源； 3、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
行义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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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完备：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 度的意见》（国发〔2016〕14号） 的文件、《关于发布2021年全省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限的通知》（川民发
〔2021〕190号）、《财政局 民政厅 省残联关于印发困难群众救助等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9]42号）。
2. 项目实施
通过对项目实施的3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9.00分（总分9 分），表明项目资金分配结果与规划计划一致，项目支付依据及开支 标准符合规定， 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范，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严格按照项目计划组织实施。
1分配合理：项目资金分配结果与规划计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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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合规：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
批复或合同规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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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有效：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例如2021年4月26日《民政部关
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2021]43号），手续完备。
3. 项目绩效方面
通过对完成结果的5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18.32分（总分23 分），表明项目完成了绩效目标，功能得到了实现，项目取得了较好
的项目效益。
1预算完成： 项目2021年实际到位资金6507.07万元，承诺到位资
金7063.18万元，预算完成=6507.07 /7063.18=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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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结余： 2022年1月44#凭证， 退回2021年12月结余资金 440.11万元（农村特困406.66万元， 城市特困33.45万元）。2022年1 月40#凭证，退回2021年11月结余资金194.55万元。项目合计结余资 金634.66万元， 结余率=634.66/7141.73=8.89%。资金结余指标=（1-
8.89%/0.2）*1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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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完成：项目绩效目标及实际完成：29个乡镇及救助中心、
康复医院的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救助供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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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及时：项目在2021年12月31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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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记录：无。

扣分原因：
1预算完成： 项目2021年实际到位资金6507.07万元，承诺到位资 金7063.18万元，预算完成=6507.07 /7063.18=92.13%。按照评分标
准，扣0.2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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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结余： 项目2022年合计结余资金634.66万元， 结余率 =634.66/7141.73=8.89%。资金结余指标=（1-8.89%/0.2）*10=5.56。
按照评分标准， 扣4.44分。
4.项目效果方面
通过对项目效果的3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20.00分（总分20 分），表明区域均衡、分配结果科学合理，资金分配和实施结果公平、
公正，项目社会满意度评价好。
1区域均衡性：项目涉及29个乡镇及救助中心、康复医院，2021
年每月按标准发放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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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公平性：2021年严格按照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低限800
元/月，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限540元/月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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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满意度：抽查白庙镇、顾县镇、罗渡镇、坪滩镇敬老院。
各20份， 共80份。社会满意度调查平均分100分。
5. 基础管理、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方面
通过对特性指标及个性指标的3个二级指标评价， 考评分值40.00 分（总分40分），表明项目数据真实客观，资金使用率高，社会效益 好，项目实施明显改善了特困人员生活状况， 提高了特困人员生活质
量，经济效益好。
1审核把关：项目数据真实客观。
[image: image25.png]


资金使用率：资金实际使用及实际拨付均为6507.07 万元， 社
会效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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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情况：项目实施明显改善了特困人员生活状况，提高了特
困人员生活质量。经济效益好。
六、存在主要问题
1、预算完成方面： 项目2021年实际到位资金 6507.07 万元， 承
诺到位资金7063.18万元，预算完成=6507.07 /7063.18=92.13%。
2、资金结余方面：根据2022年1月44#凭证， 退回2021年12月结余 资金440.11万元（农村特困406.66万元， 城市特困33.45万元）。2022 年1月40#凭证， 退回2021年11月结余资金194.55万元。项目合计结余 资金634.66万元，结余率=634.66/7141.73=8.89%。资金结余指标=（1-
8.89%/0.2）*10=5.56。
七、相关措施建议
1、建议被评价单位加强预算管理，项目立项之初，增强对预算金
额准确性的评审，提高预算编制质量。
2、建议被评价单位加强监督检查， 对项目结余资金进行定期监督
管理。
